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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6 号

《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 2016 年 9 月 18

日省人民政府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

施行。

省长 子停 a 

2016 年 9 月 22 曰



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


第一章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市场机制，规范碳排放

权交易活动，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

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 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及其监督管理活

动，适用本办法 。

本办法所称碳排放权交易，是指由省人民政府设定年度碳排

放总量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的减排义务，重点排放单位通过市场机

制履行义务的碳排放控制机制，主要包括碳排放报告报送、核查、

配额核发、交易以及履约等。

第三条 碳排放权交易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，遵

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信原则 。

第四条 省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是本行政区域

碳排放权交易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本行政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

监督管理。

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机构是全省碳排放权交易场所的统筹

管理部门，负责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准入管理、监督检查、风险处



直等监督管理工作。

省 、 设区 的市人 民政府经济和 i言息化 、 财政 、 住房和城 乡 ;t 

i 支 、交通运输 、 林 业、 海 71 与 j鱼业、固有资产监督管理、统计、

价格 、 质 量技术 监督等部门按照各 内 职责 ， 协同 做好碳排放权交

易 相 关 的 监督管理工作

根据 13(排放权 在:功主管部门 的投权或者委托娱排放权交 易

的技 术支拉单位负 责碳排放 tfi;兰系统、注册登记系统的建设和运

行维护等相关工作

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哝排放权交易 主管部 门冬照回务院碳

批斗大权交易主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 、 结合木 省产 业结构 等实际情况 ，

公布纳入银排放权交易的温室气体手中炎 、 行 业 JE 田和重 ，白、 排放单

位确定标准 ε

第 六条 鼓励投资和升发 林业哝 j仁等 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项

目 ， 探索发展碳排放权交场下的林业以 ì[ 交 易和海洋坡汇核算方

法学研究 ? 引导重杰 i~F }J文」柯立节能执排、

第七条 结合福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 i~、区建设 以及 l iti

台 jft j支融合发展 ， 探索海峡两岸吸排放权交易市场与叹企融跨区

域合作的机制。

第八条 省 、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以及

其他， 有关部门应当 广泛汗且对钱排放管理的宣传和培训Ij ， 主 Ujj)] 企

寻:业 单位 、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碳排放技 ~~!J 活功 o 



第二章配额管理

第九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按照省

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标准，提出本行政区域重

点排放单位名单，报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审定并向

社会公布。

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根据本省温室

气体控制总体目标，结合经济增长、产业转型升级、重点排放单

位情况等因素，设定年度碳排放配额总量，制定碳排放配额分配

和管理细则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行

业基准水平、减排潜力和重点排放单位历史碳排放水平等因素，

经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，制定碳排放配额具体分配方案;

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根据分配方案核定本行

政区域重点排放单位的免费分配配额数量，通过注册登记系统向

本行政区域的重点排放单位免费发放。

碳排放配额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年确定一次。

第十二条 碳排放配额初期采取免费分配方式，适时引入有

偿分配机制，逐步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。

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通过有偿分配取得的收

益缴入省级财政金库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相关工作所需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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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省级 W1 j!央 统筹安排 ， 用于促进本省减少咳排放以及相 关的 能力

建设。

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 主管部 门在 省级吸排

放配额总量中预留 一定数量的 配额 7 用于市场调节 、 改( 扩 ) 建

重大建设项 目 等。

第十四条 新建重大建设项 目 的企业所需配额 ， 由 省 人民政

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 综合考虑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

易 主管部 门 审核的碳排放评估结果予 以核定并免费发放 。

第十五条 碳排放配额属无形资产 ，其权属通过省 级注册登

记系统确认 o

第十六条 重点排放单位因增减设施 、 合并 、 分立或者生产

发生重大 变化等因素 ， 导致碳排放量与 年度碳排放初始配额相 差 

20 0/0 以上的 ，应 当向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 易 主管部门报

告;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应 当对配额进行重

新核定 3 并报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、由省人民政府

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 门 在注册登记系统中对相关信息进行变更登 

C o 

第十七条 重 点排放单位注销 、 停止生产经营或者迁出本省

行政区域 的， 应当在完成关停，或者迁出手续前 3 个 月 内 提交所属

履约年对应运营期内 的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，并按照要求提交

一， 履 约运营期 内碳排放量相 当 的 配 额。

重 点排放单 位分立的 ? 应当 在 完成分立登记之 日起 10 个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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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易机构应当 建立交 易信 息披露制度?及时 公布交 易行 ' 1吉 、

成 交量 、 成 交金额斗交 易信息， 并及时披露可 能影响市场重大变

动的相 关信息。 交易机构不得泄露交易 主体的商业秘密 。

交易机构应当建立和执行风险管理制度 。

第二十二条 交易 参与 方应 当向 交易机构提交申请 ， 建立交

易账户， 遵守交易 规则 o 交 易参与方参与 交 易 活动应当缴纳交易

服务费 ，收费标准由省人 民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 核定。

第二十三条 碳排放配额 的交 易价格 由 交易 参与方根据市

场供求关 系确定 ， 禁止通过操纵供求和发布虚假信恩等方式扰乱

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秩序 。

第四章 报告 、 核查与清缴

第二十四条 重 点排放单位应 当按 照 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

交 易 主管部 门的要求， 制定年度碳排放监测计划， 经设区的市人

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 主管部门 审核后 ， 报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

易 主管 部 门。

重 点排放单位应 当依据监测|计圳实施监测 o 监测计划发生变

化的?应 当 及 时 向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报告 心

第二十五条 重 点排放 单位应当 根据省人 民政府碳排放权

交易主管部 门发布或者认可的标准 1 编制上一年度碳排放报告，

于每年 2 月底前经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 易主管部 门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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棋排放权 部门。 在报、瞒 IIX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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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省人 民政府碳拙，放 权交易主管部门应 当 依据

碳排放报告 、 核查 i ii 告 以及抽查结果，确认各重点排放单位上年

皮的碳排放量 。 对 由 于重点排放羊位自 身原因 导致其锁排放量无

法确认的 ，省人 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 门应 当委托第二方核

查机构测算其碳排放量 。

第二十九条 重点排放单位应 当 在每年 6 月 底前向设区的市

人 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 门提交不 少于上年度经确认的碳排

放量的排放配额 ， 履行上年皮的配额足额清缴义务 。

第三十条 鼓励 重 点排放 单位使用经国家或者 省 人 民 政府

碳排放权交 易 主管部门核证的林业碳汇项目自愿减排量抵消其经

确认的破排放量 ， 也可以使用 除林业碳汇外其他领域国家核证自

原减排量 -Hl泊其部分经确认的碳排放量 7 具体抵消办法另行规Xn

第五章 监督与保障

第二十-条 省人 民 政府碳 排放权 交 易主管部门 应当 及 时

向 社会公布下列信 息 :

(一)纳入碳排放权交易 的 温 室气体种类 ; 

( 二 )纳入碳排放权交 易 的行业; 

( 三 )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重 点排放单位标准以及名 单 : 

( 四 )碳排放 配额的分自己方法;

(五)碳排放配额使用 、 存储和注销的规则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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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立十四条

作人员有下列

令限期政

易

的?依法

(一)

〈二〉未

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凡罗 机持及

一的?由省人民政府嗤排放 易主管部门

政正的?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以下罚款;

提夫的， 霉构成花

规则;

告



( 三 ) 泄露交易主体的 商 业秘密 ; 

( 四 ) 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 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 第二十六条第

一款规定 ，虚报、 日的 报 、 拒绝履行碳排放报告义务 ， 或者拒绝、

干扰 、 阻挠第 三方核查机构现场核查 、 拒绝提交相 关材料的 ， 由

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 ， 逾期未

改正的，处 以 l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 下 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， 第 三方核

查机构有下列行为 之一 的， 由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 主

管部 门 责令限期改正 ; 逾期未改正的， 处 以 l 万 元 以上 3 万元以

下罚 款 ; 始重 点排放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，依法及担 民事赔偿责

任 ; 构成犯罪的 ，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 

( 一 ) 出具 虚假 、 不实核查报甘 ; 

( 二 ) 核 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 ; 

( 三 ) 泄露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， 重 点排放单位未

足额清 fti配额的 ，由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 易主管部 门 责

令其履行清缴 义务; 拒不履行清缴义务的 ?在下 一年度配额中扣

除未足额清缴部分 2 倍配额?并处以清缴截止日 前一年配额 市场

均价 i 至 3 倍的 罚 款 ， 但罚款金额不超过 3 万 元 。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友 ， 国家工作人员在碳排放权交

易监督管理活动中溢用 职权、 玩忽职守 、衔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

一 10 一



、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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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级 i丁玲直接失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接责任人虽依 予 成扭罪的，依法追究 

~t 罢 Ij

主吉 丸 务中列用 的义:

破 气、 源;燃;堤动，

生 以及地利用、 地 林业活 的温

体持 ，~ 由 方 所

放心

分 占 位 时期内破持敖

敖权的证 体。 1 位 相当 :吨二亿

足人政府 放权

确 纳 敖权 林准 5主 人资 者拉

体拌机γ1-"- 0 

自 封上 碳 易 部门

国 船登 中 的革 体自 藏i

排 称 CCERo

十 办 公布 号起施 1 "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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